芒市2019/2020年度蔗糖生产工作
指导意见解读件

为进一步深化政府信息公开，做好政府重要政策解读工作，使社会公众更好地知晓、了解《芒市2019/2020年度蔗糖生产工作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现解读如下：
一、出台的依据和背景
为稳步推进蔗糖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确保州政府下达我市甘蔗种植任务的圆满完成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印发《芒市人民政府关于2019/2020年度蔗糖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》。
二、起草、征集意见和审批过程
2019年12月，市农业局草拟《芒市人民政府关于2019/2020年度蔗糖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征求相关部门和制糖企业后，作进一步修改，报市政府分管领导审阅后，按相关程序报批后下发此《芒市人民政府关于2019/2020年度蔗糖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》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意见》共4个部分，现将主要内容简述如下：
（一）指导思想
坚持“创新、协调、开放、绿色、共享”的发展理念，遵循“政府主导、企业主体、市场运作、农民参与”的方针，按照“稳定面积、改良品种、突出科技、主攻双高；改进装备、优化工艺、科学管理、降低成本；调整结构、创新机制、增强活力、持续发展”的思路，积极推进蔗糖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提高产业发展能力和水平，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，进一步巩固蔗糖产业作为我市农业重要示范产业的地位和作用。
（二）目标任务
2019/2020年度甘蔗工业入榨考核基数81.3万吨；食糖产量10.5万吨；甘蔗种植任务6.7万亩（水田3万亩，旱地3.7万亩）；甘蔗收获面积20万亩。
（三）主要政策
1.糖料蔗收购价格政策。根据《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2019/2020年度蔗糖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德政发〔2019〕15号）文件精神和《德宏州制糖企业关于2019/2020年度糖料蔗收购价格和生产扶持政策的决定》（德糖企联发〔2019〕1号)文件，糖料蔗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。
2.制糖企业扶持政策。一是新植蔗补助。水田蔗270元/亩的种蔗现金直补或农用物资补助，旱地蔗200元/亩现金直补或农用物资补助。二是实行宿根甘蔗管理补助。宿根蔗实施铲兜管理的，水田蔗不低于70元/亩或农用物资，旱地蔗不低于50元/亩或农用物资。三是实行甘蔗生产专业合作社发展补助。与企业签订订单合同的甘蔗生产专业合作社，按该专业合作社入榨甘蔗量1元/吨。四是实行甘蔗收割机购机补助。对新购买甘蔗收割机的，根据机型和价格给予5万元至20万元的补助。五是实行甘蔗废弃物处理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控补助，该项政策要求由制糖企业制定；六是对村委会、村民小组考核措施。基数内每入榨1吨甘蔗奖励3元；超基数部分每吨奖励9元；新种水田蔗奖励15元/亩；新种旱地蔗奖励10元/亩。奖励范围为村组两级抓蔗人员。
3.政府支持政策。2019/2020年度加大州、市两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，具体支持政策为：一是州级财政按照新植蔗每亩10元的预算标准安排专项经费，其中：州级提取2元/亩，安排市级资金8元/亩；二是市级财政按照新植蔗每亩10元的预算标准，其中：市级提取2元/亩，安排乡镇级资金8元/亩；三是境外甘蔗发展工作由制糖企业负责；四是专项工作经费使用；五是继续实施甘蔗政策性保险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）主要措施
一是加强组织保障；二是夯实基地建设；三是严格生产监管；四是保障蔗农利益；五是营造发展氛围；六是强化统计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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